
 

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合同 

  

甲方（发行人）：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认购人）：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  

鉴于： 

甲方为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2016年 9月 28日甲乙双方签订了附条件

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约定在中国证监会核准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

后乙方出资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股票相关事项。为确保《股份认购合同》充分

履行，进一步明确《股份认购合同》中双方的违约责任，甲、乙双方经过充分协

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就《股份认购合同》中关于违约责任的条款增加内容

如下： 

一、违约责任 

1、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甲方书面通知乙方缴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款

所载明的缴款期限内，乙方放弃认购或未能足额认购的，乙方应向甲方承担相应

违约责任，违约金计算方式：乙方应以 115,000 万元的 5%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并于上述缴款期限期满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向甲方指定的账户一次性支

付上述违约金。 

2、如乙方未按上述期限足额支付违约金而给甲方造成实际损失，或乙方支

付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给甲方造成的实际损失，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甲方实际

损失中未能弥补的部分继续承担赔偿责任，在乙方收到甲方要求继续承担赔偿责

任的书面通知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向甲方指定的账户一次性支付甲方书

面通知中追索的赔偿金。 

3、在乙方支付上述违约金和支付赔偿金后，甲方有权要求乙方继续履行股



份认购合同。 

4、如乙方按上述缴款期限全额缴纳认购款后，甲方未向乙方发行所认购股

份，甲方应于该事项发生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将认购款全额退还乙方并按人民

银行同期存款利率向乙方支付利息。 

5、本次发行因任何原因未获审批机关批准而导致的无法实施，双方均不承

担违约责任，双方为本次交易而发生的各项费用由双方各自承担。 

6、 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如战争、地震、 自然灾害等，致使双方本次交

易中止执行或无法执行所造成的损失由双方各自承担。 

二、其他约定 

1、双方均承诺为签订本补充合同，均已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 

2、本补充合同自双方加盖公司公章之日起成立，为甲乙双方签署的《股份

认购合同》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股份认购合同》生效之日时同时生效，

并与《股份认购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除本补充合同中明确所作修改的条款之外，《股份认购合同》的其余部

分继续有效，本补充合同约定的内容与《股份认购合同》约定不一致的，以本补

充合同为准。 

4、本补充合同一式六份，具备同等法律效力，双方各执一份，其余用于办

理相关审批、登记或备案等手续。 

 

  

 

  

  



 

（本页无正文，为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合同》的盖章页） 

 

 

 甲方：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盖公章） 

 

   

 

乙方：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盖公章）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二日 




